
灌南县李集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文件
李财发〔2023〕1 号

关于批复 2023 年李集镇人民政府部门预算的

通 知

镇各部门：

灌南县 2023 年财政预算已经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预算法》规定，现将 2023 年部门预算批复给

各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详见附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预算约束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批复的科目、项目和数额执行，不得擅自扩

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节

约，“三公”经费、一般性支出要在 2022 年决算数基础上尽量压减。

严控预算追加事项，对各部门确需追加的支出，报镇政府统一研究，

视财力情况统筹安排。对各部门调整事项，由部门提出申请，经财

政部门批准后可对部门专项支出内容进行调整，不新增额度。各部

门要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当年镇级预算安排的支出，年底前未使用

的一律收回，上级专项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规范项目管理

各部门要加强项目库建设，按照《灌南县县级预算项目库管理

办法（试行）》的要求开展项目谋划，规范完整填报入库项目信息，

全面反映项目的政策匹配性、绩效目标、任务清单、分年度资金需

求等内容，按照“突出重点、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的原则，对项

目的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

筹资合规性进行审核或评审论证并形成书面结论。

三、加强财政监督

各部门要遵循“先有预算，后支出”的原则，根据批复的部门预

算，依照财政预算、用款计划、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及

时办理资金支付，提高支出预算执行的合理性。严禁无预算、超预

算安排支出，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无预算采购、乱发津补贴等

现象，政府投资项目超概算达 10%以上或未按规定履行超概报批程

序的不予安排，超概部分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同时，政府投资项

目付款时，要按照“先开票后付款、先完税后拨款”的原则，确保税

收足额入库。

财政部门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将联合纪委监委、审计、税务等

部门，对落实减税降费、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兜牢”三保底线、加

强资产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等重点任务进行监督，发现问题，从严

问责，倒查责任，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违反预算管理规定的各种行

为。

四、做好预算公开

各部门要围绕《预算法》规定，做好预算公开工作，按财政部

门提供的模板，及时做好材料准备工作，在 2023 年 3 月 1 日前公开

本单位 2023 年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及相关情况说明，并在 15 日



内批复单位预算，单位在批复的 20 日内公开本单位的整体绩效目

标、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资产占用情况等信息。

特此通知。

灌南县李集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2023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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